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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
①
 

公平感和态度倾向 
 

 

翁定军 

 

 

提提提提要要要要：：：：本文按照“客观社会位置→公平感→态度倾向→阶级意识”这一

思路探讨个体的公平感和态度倾向等心理因素在阶级阶层意识形成过程中

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以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手段作为建立态度倾

向等主观变量的工具，以多项对数比率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验证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公平感强的人在

社会态度上容易出现“嫌富怜贫”等倾向，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具有分解来自

客观社会位置影响的作用，导致在客观社会位置的维度下，人们的阶级意识

呈现碎片化特征；进而认为，阶级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阶级意识  公平感  态度倾向 

 

改革开放及社会转型以来,我国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共同贫困，

步入了阶层分化的时期，一些阶层的地位在上升，另一些阶层的地位

在下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否已经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和思想意识，形成一定的阶级阶层意识？本文运用问卷调查资料，在

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与阶级阶层意识之间，引入个体对收入分配的公

平感和对社会群体的态度倾向两个调节因素，探讨心理因素在阶级阶

层意识形成中的作用。 

 

一一一一、、、、阶级意识与心理意识阶级意识与心理意识阶级意识与心理意识阶级意识与心理意识 
 

阶级意识是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看

                                                        
① 本研究受上海高校社会学 E－研究院（上海大学）建设计划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Y0104）资助，也是国家重点学科（社会学）重点规划项目成果之一，同时也是国家课题“构
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课题编号 06BSH040）的部分成果。本研究得到了仇立平教授的

指导和帮助，他对本文的撰写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匿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对于本文的最

后定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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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财产关系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只是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客观基础，阶级的形成在于人们“阶级立场”的产生，即基于阶级

境遇所产生的阶级觉悟、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样，“自在阶级”转

化为“自为阶级”，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阶级意识驱动下的阶级行

动。 

阶级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讲，是对社会存在

的一种反映。俄罗斯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程度

与形式，将社会意识分为反映层次较低的社会心理和反映层次较高的

思想体系两个层次，认为人类的思想体系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

状况决定的。同时指出，这个决定过程是复杂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

系列的中介环节和因果联系的层次，社会心理就是这样的中介环节

（普列汉诺夫，l984：272）。那么，阶级意识属于哪一反映层次的社

会意识？以往的研究者主要是在哪一层次的范畴内使用阶级意识概

念的？不同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阶级意识的理解并不相

同。 

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是强调思想体系层次的典型代表。卢卡奇试

图从哲学上阐明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把阶级意识看作

是作为整体的阶级对自己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历史

使命的认识，是一种“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并明确指出，不能把实际

的心理意识状态和阶级意识相混淆，无产阶级意识不是个别无产者的

心理意识，也不是他们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

级历史地位的感觉”（卢卡奇，2004：136）。卢卡奇的阶级意识主要

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是思想体系层面的阶级意识，微观层面的心理

因素不在阶级意识的范畴之内。 

历史学家汤普森（Thompson, E.P.）的观点与卢卡奇有很大区别。

汤普森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考察阶级和阶级意识，强调文化传

统因素在阶级和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作用，他的阶级意识主要是一个社

会文化概念。汤普森反对把动态的阶级作静态理解，因此，他将阶级

与阶级意识结合起来定义，“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我把它看

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

种东西……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

辈那里得来的还是亲身体验到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

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并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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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2001：1－2）。也就是说，共同的经历与共同利益的意识，

两者相结合产生了阶级，阶级与阶级意识是一体的，两者同时发生，

阶级一旦产生，也就意味着共同利益的意识的产生，即阶级意识的产

生。这种在一批人的共同经历中、在人与人关系的经验层面上形成的

利益意识，显然是群体心理意识。汤普森并不排斥更高层次的思想觉

悟或阶级觉悟，认为阶级“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

（汤普森，2001：1）；但又指出，自发形成的阶级觉悟是很少的，

人们对阶级觉悟的意识极为缓慢，而由理论家揭示的阶级觉悟不是现

实中的阶级觉悟，只是理论上应该如何的觉悟（汤普森，2001：2）。

这些观点表明，汤普森的阶级意识概念基本不包括阶级觉悟等思想体

系层面的成分。 

社会学家莱特（Wright，E.O.）是从个体层面或个体心理层面阐

述阶级意识的。莱特试图将马克思宏观层次上的阶级理论扩展到微观

层次的解释上（Wright，1989：314）。莱特吸收了阶级“位置”的概念，

将宏观层次的分析单位理解为相关的微观分析单位的“聚合体”（莱特，

2004：381），在微观层面上使用阶级“位置”和意识的概念，把意识界

定为“个人主观性的特定方面”，研究“意识”就是“研究个人精神生活的

一个特定方面，即一个人的那些主观性成分”，而“‘ 阶级’意识可视为

意识中带有独特的阶级特性的意识方面”（莱特，2004：389－390）。“个

人主观性”、“个人精神生活”都是个体心理的范畴。莱特没有论述其中

的心理学问题，而是根据“个人主观性”的“知觉”、“推测”和“偏爱”这

些带有浓厚心理学色彩的三个维度，划分阶级意识的类型，目的是“使

这种类型学操作化”（莱特，2004：393）。也可以说，莱特对阶级意识

的这种微观理解同他的实证研究方式是一致的，他的定义基本是实证

研究的操作性定义。然而，这一定义也表明莱特的阶级意识主要是指

个体的心理意识。只要把意识或阶级意识视为微观概念，便无法回避

“心理”问题。在强调个体层面的同时，莱特特别指出，超越个体的观

念或“集体意识”不属于阶级意识的范畴，他承认超越个人的社会机制

是重要的，但是，“当把‘阶级意识’用于集体或组织时，它或者是指个

人意识在有关的聚合体内模式化的分布，或者它是一种描述中心倾向

性的方式……它们不应该在‘意识’范畴内概念化……意识的分布不是

‘意识’” （莱特，2004：389）。这一观点不仅将思想体系层次的阶级

意识排除在外，也将群体心理层次的阶级意识排除在外，阶级意识仅

指个体心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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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卡奇的政治哲学视角、汤普森的社会文化视角到莱特的实证

研究的操作化视角，反映了人们对阶级意识的研究视角在拓展，阶级

意识中的心理因素逐渐得到重视。然而，不同视角下的观点却大相径

庭，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以兼容并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态

度看，三种观点恰好涵盖社会意识的三个反映层次：个体心理、群体

心理或社会心理，以及思想体系，反映了阶级意识是由不同反映层次

构成的，有一个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到思想觉悟的扩散或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正说明心理因素在阶级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心理因素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哪一心理因素更为关键？弗罗姆

（Fromm，E.）关于社会性格的观点对于理解心理因素的作用不无启

迪。弗罗姆认为，不了解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就不能理解相应的心理

现象；同样，忽略心理因素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作为一种积极力量所起

的作用，也不能理解社会现象。他将“社会性格”看成是一种重要的心

理力量。在弗罗姆看来，社会性格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经济制度

决定了人的生活模式，生活模式塑造了人的性格结构（弗罗姆，2000：

16），因此，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社会性格。具有相

似社会性格的人容易形成相似的观念，人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又会反过

来强化已有的性格结构，作为代言人的理论家将这些观念理论化，这

就是意识形态。即是说，社会环境以性格为媒介影响意识形态的形成，

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又容易被具有一定性格的人所接受。按照弗罗姆

的观点，性格结构不但决定了人的思想和感觉，而且决定了人的行为。

一旦某些需求在性格结构中发展起来，与这些需求相一致的行为既能

使人获得心理满足，又能使人获得实际利益，如果社会能同时满足这

两点，则心理力量“就会粘合社会结构”，成为积极的力量，反之，则

会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如果大多数人的性格，即社会性格，转化为

个人在社会中必须履行的客观职责，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就会

成为塑造社会进程的生产力（弗罗姆，2000：190－192）。 

弗罗姆的社会性格概念也许存在商榷之处，但是，弗罗姆关于社

会环境、社会性格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无疑揭示了性格这一

稳定的心理特征在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中的作用，这与普列汉诺夫关于

社会心理是中介环节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由此得到的启发是：由于性

格是“人对现实的稳定态度和相应行为方式”的心理特征的结合（章志

光，1984：280；张厚粲、彭聃龄，1986：483），作为性格重要组成

成分的态度，或人们对阶级的社会态度，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具有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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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作用，能否将其视为阶级意识形成的一个环节？ 

探讨心理因素在阶级意识中的作用，前提是“阶级归属”与“意识”

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阶级归属”与“意识”无关，便不能称之为“阶级

意识”。卢卡奇、汤普森和莱特对阶级意识的理解和阐述虽然各不相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心理或意识。关于阶级

意识的研究一般都隐含着这样的逻辑：人们的阶级归属或阶级位置与

人们的心理或意识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人们的各种心理意识、思想意

识，如价值观念、态度意向、行为倾向等都是在阶级归属或阶级位置

的基础上形成的。 

然而，这一逻辑受到了质疑。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影响人们价

值观念、态度意向、行为倾向等的因素愈益复杂，“在一些特定的社会

景况中，其他的一些社会因素，会超越阶级归属，成为影响阶级认同

的更重要因素”（李培林、张翼，2005：35）。甚至一些对阶级分析曾

经作出贡献的学者也质疑“把这些结果都描述成是关于‘阶级’的那种

习惯”，认为“有什么理由说阶级应成为一种优先的解释术语呢”（戴

维·李、布莱恩·特纳，2005：20）？ 

一些主张“阶级消亡”的理论家认为阶级归属或阶级位置所具有的

影响或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所具有的联系是外生的，而不是固有的、

明确的，这种联系是具有“反省性自我”的行动者积极建构的结果（戴

维·格伦斯基，2005：15）。在他们看来，“个人主义化”以及当代大量

新社会问题和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导致基于传统阶级结构基础的群体

认同和阶级阶层意识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基于个人主义基础

的社会态度和和意识形态的“碎片化”（李路路，边燕杰，2008：120）。 

阶级意识是否存在？社会态度或意识形态是否呈现“碎片化”？ 

社会态度或意识形态的“碎片”是否会在传统阶级结构基础以外的其他

因素上“聚合”起来？这些均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李培林等认为，

“必须根据新的现实变化重新界定和调整阶级分析的含义，特别是加强

对影响人们社会态度、自我认同、个体行为选择的新因素的研究”（李

培林、张翼等，2005：39）。李培林等借鉴了汤普森将阶级与阶级意

识视为一体的分析方法，找到了“认同阶级”这一新因素，认为“客观社

会结构和经济社会地位，要通过主观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才能与人

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起逻辑关系”，而阶级认同主要是一

个心理学问题（李培林、张翼等，2005：41－43）。 

这一观点无疑肯定了心理因素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和地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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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我们延伸发问，即除阶级认同外，社会态度或意识形态的所谓“碎

片”还有可能在哪些比较重要的心理因素上“聚合”起来？在社会分化

扩大的背景下，人们对于社会分配的公平感是否会成为“聚合”社会态

度或意识形态的心理因素？ 

 

 

二二二二、、、、问题问题问题问题、、、、概念与研究假设概念与研究假设概念与研究假设概念与研究假设 
 

本文按照“客观社会位置→公平感→态度倾向→阶级或阶层意识”

这一思路展开研究，探讨公平感和态度倾向等心理因素在阶级阶层意

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或阶层关系、社会公平、社会贫富差距等

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对于个体往往是抽象的，甚至是遥远的，个体

具有切身感受的是同他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微观社会，从中他看到

周围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自己经济收入的相对高低，感受到组织内劳

动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的程度，体验到自己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经济收入、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等构

成的客观社会位置为人们观察和思考社会境况提供了出发点。客观社

会位置不同导致生活经历不同，得到的生活经验也不同。同时，人们

也带着其独特的个性特点及其心理因素参与到生活经验的建构中。人

们习惯于将经过“建构”了的有限生活经验扩展到对宏观社会的认识

上；同时，建构的方式和结果也在个体身上逐渐定型，形成相对稳定

的个性特点和社会态度。 

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个体化“建构”的结果与方向是不确定

的，人们的社会态度具有“碎片化”特征。但是，个体的建构是发生在

既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相似的社会因素是否会导致个体化的建构出现

趋同现象？“碎片化”的社会态度是否会聚合在公平感基础上，形成相

似的相对稳定的态度特征？如果社会态度出现趋同，并且同个体的客

观社会位置发生关联，是否意味着阶级或阶层意识的形成？ 

基于上述理解和发问，本文引入个体对劳动报酬分配的公平感和

对社会群体的态度倾向两个调节因素，探讨它们在阶级阶层意识形成

中的作用，具体表述为以下三个问题：⒈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对个体

公平感的影响；⒉人们的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态度倾向的影响；⒊人

们的公平感、态度倾向与阶级阶层意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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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是本文的一个关键概念，指人们在生活或工作这一微观层

面上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本文特指人们对自己劳动报酬的合理性的判

断或感受。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平等，但它的合法性是由公平界定的，

而公平与否又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对于公平感，亚当斯

（Adams，J.S.）从人际比较的角度用公式 oopp IOIO = 进行了概括

（Adams，1963：422），用以说明个体对公平状态的判断依据，本文

以此公式作为公平感的定义，即：当自己的“所得与投入”之比值

（
pp IO ）同作为比较对象的这一比值（

oo IO ）保持相等时，个体产

生公平感；若前者小于后者，产生利益被剥夺的不公平感，反之，产

生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感。本文主要关注被剥夺的不公平感，后文中

的不公平感，若无说明，均指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公平感不仅是个体的心理感受，也反映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一影

响主要表现在：客观社会位置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人们的发

展机会和经济收入，从而影响人们的公平感；客观社会位置也影响人

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对公平的判断。由此形成假设 1：客观社

会位置影响个体的公平感，客观社会位置低的人，容易产生被剥夺的

不公平感。 

客观社会位置只是一种状态，它必须被行动着“感受”到才能产生

影响。在客观社会位置和公平感之间，人们的主观感受是调节因素。

主观因素的参与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建构”在公平感产生过程中的作

用，这种建构，是人们对特定事件的反思，对生活境遇的反思，导致

的结果是放大或缩小客观社会位置对公平感的影响。生活感受或满意

度是人们对生活境遇反思的表现，于是有假设 2：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是客观社会位置与公平感之间的调节因素，生活满意度低的人，容易

产生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如果客观社会位置或生活满意度影响公平感，表明公平感在一定

程度上同具体事件相分离，具有“社会生存状态”的关联性质，在相同

的分配规则下，如果个体对收入分配感到不公平，他将会经常感受到

不公平。不公平感成为某一潜在的行动的状态性感受，而不是一事一

时的情景性感受。感受到不公平使人产生不满，这种潜在的行动“状态”

产生的不满将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持久的状态产生持久的

影响，持久的影响将形成稳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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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倾向是本文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沙莲香综合了有关态度的各

种观点，将态度定义为“人们对一定对象相对稳定、内部制约化的心理

反应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

倾向，有以动机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沙莲香，2002：211、

112）。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问卷调查的特点，本文将态度界定为人

们在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印象评价中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积极或消极

的倾向。这一界定只是反映人们态度中带有一定情绪色彩的认知评价

成分，并不涉及行为倾向等动机方面的成分。 

稳定性是其中的关键。人们的印象评价不一定是稳定的。本文将

人们对不同群体的印象评价是否存在关联看作稳定性的反映，如果两

种评价存在关联，意味着能够从一种评价预测另一种评价，这是稳定

性的表现。偶然的东西是不能预测的。由统计关联性反映的“稳定性”

不能说明稳定的程度，但可表明这些评价具有向稳定态度演化的倾向

或趋势，因此，本文将这些具有一定稳定性、但难以判断其稳定程度

的评价称为态度倾向。 

在操作上，本研究运用统计方法将评价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

倾向，将群体分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两类群体，相互组合得到四种态度

倾向：（1）“偏狭”倾向，这类人对社会上层和下层群体均持消极态度，

“不满”是他们的主要特征；（2）“宽容”倾向，与“偏狭”倾向相对，他

们对社会上层和下层群体均持积极态度，“宽容”或“同情”是其主要特

征；（3）“嫌贫爱富”①倾向，这类人对社会下层群体持消极态度而对

上层群体持积极态度；（4）“嫌富怜贫”倾向，与“嫌贫爱富”倾向相对，

他们对社会上层群体持消极态度却对下层群体持积极态度。“嫌”与

“怜”或“爱”两种相反特征发生在同一主体身上，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如欺软怕硬、谄上傲下等，反映了这类人对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根

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态度。此外，本文将不属于上述四种倾向的中性

评价全部归入“普通型”，“普通型”不是态度倾向，仅在分析中作为参

照。确定态度倾向的统计方法在下一节加以具体说明。 

人们的态度倾向是否受公平感的影响？这是接着要探讨的问题。

遭受不公平的人一般会出现明显的情绪反应，如果不公平程度过大，

更会产生被剥夺的愤怒感受，对制造不公平的人产生不满，甚至敌对

情绪（Marvin & Philp，1982：106）。在现代社会，制造不公平的往往
                                                        
① “嫌贫爱富”、“嫌富怜贫”倾向只是为便于表达而起的一个通俗名称而已，并不严谨。这里的

“贫”指社会下层群体，“富”指社会上层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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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具体某个人，遭受不公平的人也难以明确指认究竟是谁制造了不

公平。虽然不满情绪缺乏明确指向，但遭受不公平的人可能把不满情

绪转移到无关的人或群体身上，如对社会上层群体不满，也可能将不

满指向所有群体。由此得到假设 3：公平感影响人们对群体的态度倾

向。具体表述为：（1）不公平感强的人，在态度上容易出现“偏狭”倾

向，将不满指向所有群体；或者（2）不公平感强的人，在态度上容

易出现“嫌富怜贫”倾向，将不满指向社会上层群体，而对下层群体较

为同情。 

人们的态度倾向中是否表现出阶级阶层意识？从表面看，四种态

度倾向对不同群体具有明显“差别”，但这是态度“对象”的差别，而不

是态度“主体”的差别。对一部分人好感，对另一部分人反感，完全可

能是个人特点。如果这一特点与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发生关联，态度

倾向便具有阶层区分性，这是阶级阶层意识的一种反映。为此提出假

设 4：客观社会位置影响人们的态度倾向，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

人们的态度倾向体现出阶级或阶层影响，客观社会位置低的人，容易

对社会群体表现出“偏狭”倾向；客观社会位置高的人，容易出现“宽容”

倾向；（2）人们的态度倾向体现出阶级或阶层意识，客观社会位置低

的人，容易对社会群体表现出“嫌富怜贫”倾向；客观社会位置高的人，

容易出现相反的“嫌贫爱富”倾向。 

这里对阶级影响和阶级意识作了区分，阶级影响主要指“差别”，

即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态度倾向；阶级意识不仅包含差别，而且包含

“对立”，与“偏狭”、“宽容”相比，“嫌富怜贫”、“嫌贫爱富”不仅是“差

别”，而且是“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对立。作这样的区分，便于分析人

们的态度倾向中是否含有阶层对立的成分。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客观社会位置只包含经济收入、职业、学

历三个指标，没有包含划分阶层的其他指标，阶级阶层意识也仅指客

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联系。本文仅在此意义上讨论阶级阶层

意识。 

 

三三三三、、、、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变量和数学模型变量和数学模型变量和数学模型变量和数学模型 
 

㈠㈠㈠㈠数据数据数据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7年 5 月笔者参与的一次问卷调查，

调查范围为 S市某区。在选取调查对象的抽样步骤上，首先在该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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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街道内按照房价将居住小区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每个街道

各抽取高、中、低一个居住小区，共 39 个居住小区；然后在每一居

住小区内按随机抽样原则各抽取 100户家庭，调查对象为 18 岁以上

的成年人。访问员在居委会干部的安排下入户调查。计划调查 3900

户，实际调查 3959户。其中 6 份问卷因缺填、漏填问题过多而被剔

除，有效问卷共 3953份。 

本文中的公平感主要是指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如果样本中高收

入人群过少，那么，具有不公平感的人数可能会更少，某一类别的数

据过少会对多元统计分析造成一定影响。按照房价分层抽样，目的是

均衡样本中各类收入人群的人数，避免简单随机抽样可能导致高收入

人群过少的问题。由于没有依据表明按房价分层能够反映该地区的收

入分布，因此，样本中的收入状况与该地区的收入分布必然会发生偏

差；同样，由于调查对象只是局限于该地区，更不能以本调查结果推

论其他地区状况。但是，本研究只是探讨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与其公

平感、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些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作用，

并不推论这一关系所适用的地域范围；这些关系与人们收入分布或其

他方面的总体状况无关，因此，按房价分层导致的收入分布偏差和调

查范围的局限并不影响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 

 

㈡㈡㈡㈡变量变量变量变量 

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人们客观社会位置的变量，共有家

庭（月）收入、个人（月）收入、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 4个

变量，本研究中所谓阶级阶层意识也就是指这四个变量所具有的影

响。第二类是 3个心理变量，用以说明阶级阶层意识形成的过程，一

是个体对收入分配的公平感，二是态度倾向，三是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第三类是 2个控制变量：年龄和性别。 

对于 3个心理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公平感”变量直接根据亚当斯 oopp IOIO = 的公平感公式设

计，以调查问题“与您同一单位的人相比，您认为您的劳动付出（包括

体力和脑力）同您的收入是否相称”作为公平感的指标。这是一个分类

变量，共有“收入明显高于付出”、“收入稍高于付出”、“收入与付出基

本相称”、“收入稍低于付出”和“收入明显低于付出”5 个选项。调查中

由于选择“收入明显高于付出”的人数很少，分析中将其与“收入稍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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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合并，统称“收入高于付出”。 

“生活满意度”变量通过对受访者关于 8 个生活方面的评价进行因

子分析而得。问卷中共有 8个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问题，调查对

象按自己的感受作出“很不满意”直到“非常满意”5 个等级的评价。为

简化变量，对 8个调查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并提取 2个公因子，其中，

第一个公因子与人们的“经济收入”、“住房条件”、“工作状况”等密切

相关，反映了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感受，命名为“物质生活”因子;

第二个公因子与人们的“邻居关系”、“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密切

相关，主要是非物质生活方面的反映，命名为“情感生活”因子（见表

1）。因此，生活满意度由两个生活因子变量组成，因子值越大，说明

满意度越高。 

 

表表表表1       两个生活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生活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生活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生活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 

（主成分分析） 

调查问题：请您对下述生活方面作出评价 物质生活因子 情感生活因子 

住房条件 .812 059 

婚姻状况 .142 .680 

工作状况 .720 .317 

经济收入 .813 .236 

邻居关系 .096 .800 

健康状况 .335 .679 

闲暇生活 .545 .571 

居住环境 .711 .223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34.80 26.23 

KMO .838 

说明：N=2561①。 

 

“态度倾向”变量来自受访者对问卷中七类社会群体的印象评价，

印象评价分为“印象很差”到“印象很好”5 个等级。由于人们的印象评

价不一定稳定，为此，本研究以统计方法建立评价之间的关联性，将

其视为稳定性的反映，并以此划分态度倾向。具体操作分为两个步骤，
                                                        
① 人数合计为 2561 人，小于调查人数 3953 人。数据不一致的原因是调查结果中存在漏填、缺填

或“不愿回答”等现象，如“婚姻状况”，未婚的人便无法回答，只要有一个问题漏填，该个

案即被剔除出分析。 



社会学研究 

 12 

首先以因子分析简化 7个群体评价变量，然后对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因

子进行聚类分析，得到态度倾向类型。 

因子分析共提取两个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集中了人们对“国营企

业管理者”、“公务员”、“富人”等群体的评价;第二个公因子集中了人

们对“下岗失业者”和“外来务工者”两个群体的评价，显然，前者的群

体地位明显高于后者。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人们对不同群体的评价中具

有某种内在一致性，主要是从社会上层和下层、富裕和贫困的角度来

归类社会群体的，故将两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上层群体”因子和“下层

群体”因子，因子值越大，表明对群体的态度越是积极。因子分析结果

见表 2。 

 

表表表表2    两个群体态度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群体态度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群体态度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两个群体态度因子的因子负载和因子分析主要指标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 

调查问题：您对下述群体的印象如何？ “上层群体”因子 “下层群体”因子 

私营或民营企业老板 .591 .163 

国营企业管理者 .780 -.071 

富人 .610 .199 

下岗失业者 -.006 .797 

外来务工者 .094 .801 

啃老族 .229 .212 

公务员 .703 -.032 

解释方差的百分比 26.92 19.91 

KMO .637 

说明：N=3644。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对两个因子的因子值进行聚类分析。根据“消

极”和“积极”确定两个因子的初始聚类中心,①按交互方式分为四种类

型，分别命名为“偏狭”、“宽容”、“嫌贫爱富”、“嫌富怜贫”倾向，以

及第五种类型“普通型”。聚类分析的初始聚类中心和最终聚类结果见

表 3。 

                                                        
① 这里的分类其实是“积极”、“中性”和“消极”3个标准，若按 3个标准对两个因子变量强行

划分类别，将得到 9个类别，其中某些类别不仅不符合本研究的设计要求，其含义也不容易得

到清晰解释，并且，过多的类别也给后续分析带来困难。聚类分析有效避免了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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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       对态度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态度对态度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态度对态度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态度对态度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态度倾向倾向倾向倾向 

  初始聚类中心 最终聚类中心 

态度倾向 人数 上层群体 

因 子 值 

下层群体 

因 子 值 

上层群体 

因 子 值 

下层群体 

因 子 值 

偏狭 491 －3 －3 -.248 -1.569 

宽容 264 3 3 .498 2.153 

嫌贫爱富 435 3 －3 1.515 -.286 

嫌富怜贫 492 －3 3 -1.550 .437 

普通型 1962 0 0 .048 .057 

说明：N=3644。 

 

㈢㈢㈢㈢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数学模型 

变量类型不同，采用的模型也不同。本研究中的因变量都是分类

变量，影响因变量的因素又是多元的，因此，以多项对数比率回归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作为统计模型。基本形式为： 

kkiii
m

i xBxBait +++= ⋯⋯11log
π
π

 

模型中，
m

i

π
π

为因变量中第 i 个类别相对于参照类别m 的发生比

或发生概率，其中 1,...,2,1 −= mi ， x 为自变量，B 为回归系数，α

为截距；连续型自变量以协变量的形式引入模型。① 

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共有 4个模型，分为两组嵌套模型，因变

量分别为“公平感”和“态度倾向”。具体模型在具体分析中予以介绍。 

 

四四四四、、、、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结果与分析 
 

㈠㈠㈠㈠客观社会位置客观社会位置客观社会位置客观社会位置与与与与个体公平感之间的关系个体公平感之间的关系个体公平感之间的关系个体公平感之间的关系 

                                                        
① 由于调查数据中自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均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故模型中没有

引入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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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多项对数比率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客

观社会位置同个体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 

模型 1： 

665544332211log xBxBxBxBxBxBait iiiiiii
i ++++++=

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
π

π

模型 1中，因变量为“公平感”中某一类别与参照类别“收入与付出基本

相称”的发生比对数，
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π

π i 分别指“收入高于付出”、“收入

稍低于付出”和“收入明显低于付出”三个类别相对于“收入与付出基本

相称”类别的发生比或发生概率，即共有 3个数学表达式，分别以模型

1.1、1.2和 1.3表示。3 个表达式的右边形式不变， 1x 至 4x 为个体的

客观社会位置变量，分别是“家庭月收入”、“个人月收入”、“职业”和“学

历”4 个变量， 5x 和 6x 为 2个控制变量：性别和年龄。 

模型 2 只是在模型 1 的表达式右边增加两个生活因子变量 7x 和

8x ，其余与模型 1完全一致。建立模型 2的目的是通过模型之间的比

较以说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模型 2： 

665544332211log xBxBxBxBxBxBait iiiiiii
i ++++++=

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π
π

 8877 xBxB ii ++  

模型 2 中，生活因子变量与“公平感”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

系。为简单起见，本研究将生活因子视为影响公平感的自变量。经对

统计结果进行整理，模型 1和模型 2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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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公平感影响因素的发生比 Exp（（（（B））））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 

发生比Exp（B） 

模型1 模型2 

自变量 

模型1.1 

收 入 高

于 付 出

／ 收 入

与 付 出

基   本 

相   称 

模型1.2 

收 入 稍

低 于 付

出 ／ 收

入 与 付

出 基 本

相   称 

模型1.3 

收 入明 显

低 于付 出

／ 收入 与

付 出基 本

相     称 

模型2.1 

收 入 高

于 付 出

／ 收 入

与 付 出

基 本 

相 称 

模型2.2 

收 入稍 低

于 付出 ／

收 入与 付

出 基 本 

相 称 

模 型 2.3

收 入 明

显 低 于

付 出 ／

收 入 与

付 出 基

本相称 

个人收入 

（百元） 
1.002 .989*** .988* 1.001 .990** .994 

家庭收入 

（百元） 
.999 1.000 .991** .999 1.001 .995 

职业： 

私营业主、 

个体经营者 

.624 1.089 .440* .472 1.541 .562 

各    类 

技术人员 
.593 1.176 .755 .681 1.611* .893 

各    级 

管理人员 
.726 .982 .507*** .722 1.337 .694 

办公室一般 

工作人员 
.609 .958 .586*** .725 1.368 .781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702 1.397 1.048 1.683 1.458 .962 

高中（含中

专、中技） 
1.472 1.150 1.156 1.506 1.082 .924 

大专 .655 .985 1.269 .766 1.106 1.348 

年龄 .984 .995 .993 .984 1.002 .994 

性别：男 1.244 1.136 1.301* 1.235 1.172 1.587** 

物质生活 

因    子 
   1.018 .63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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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生活 

因    子 
   .921 .911 .924 

Chi-Square 172.203*** 258.514*** 

说明：模型 1：N＝1893；①模型 2：N＝1597。 

“职业”的参照类别为“工人、营业员等”：“学历”的参照类别为“大学及以上”。 

*P<0.05；**P<0.01；***P<0.001。 

 

观察模型 1，在模型 1.1“收入高于付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的

情况下，各个自变量的发生比 Exp(B)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即人们的客

观社会位置、年龄、性别均不影响“收入高于付出”的发生概率，或者

说，收入的提高，职业地位或学历的提高，均不会使人产生“收入高于

付出”这一对自己有利的不公平感。 

在“收入稍低于付出”的情况下（模型 1.2），职业、学历等变量的

影响作用同样不显著，惟一显著的变量是“个人收入”，其 Exp(B)值为

0.989，直观解释是：“收入稍低于付出”这一不公平感的发生概率随个

人收入的提高而减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②“个人收入”

每提高 100元，“收入稍低于付出”（以“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为参照）

的发生概率降低 1.1％（1－0.989＝0.011），即个人收入的提高降低了

不公平感的发生。 

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明显低于付出”的情况（模

型 1.3）中。虽然学历的影响仍不显著，但 2 个收入变量均为显著，

更主要的是“职业”影响变得非常显著，“私营业主、个体经营者”、“各

级管理人员”、“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三类职业的 Exp（B）值明显低

于 1，分别为 0.440、0.507和 0.586，其含义为:与“工人、营业员等”

职业的人相比，这三类职业的人“收入明显低于付出”的不公平感低得

多，分别要低 56.0％（1－0.440）、49.3％（1－0.507）和 41.4％（1

－0.586），反过来说，“工人、营业员等”职业的人“收入明显低于付出”

的不公平感最为强烈。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结论是：人们的教育水平与公平感基本没有

关系，经济收入和职业地位是影响公平感的主要因素，但这种影响主

                                                        
① 由于公平感是指对工作单位内报酬分配的感受，因此，离退休者及尚未工作者对此问题无从回

答，导致参与模型分析的人数大为减少。 
② 在各项发生比 Exp(B)的解释中，均有“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这一前提。为行文方

便，后文在解释 Exp(B)时，均省略了这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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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局限在“收入明显低于付出”这一特定情景中，高收入和高职业地位

不会使人们产生自己得利的不公平感，但低收入和低职业地位则会使

人们产生被剥夺的不公平感，“工人、营业员”等职业地位较低的群体，

更易感受到明显的不公平。这一结论基本证实了假设 1，即客观社会

位置低的人，容易产生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模型2增加了“物质生活因子”和“情感生活因子”两个主观变量，与

模型1相比，具有明显不同： 

（1） 2χ 值（Chi-Square）由模型1的172.203大幅提高到模型2的

258.514，说明模型2的统计可靠性明显提高，这主要是新增变量“物质

生活因子”产生的影响。在公平感的三个类别中（模型2.1－2.3），“物

质生活因子”的Exp(B)值分别为1.018、0.630和0.470，呈明显的递减之

势，其含义为：“物质生活因子”平均提高一个标准分数，以“收入与付

出基本相称”为参照，“收入高于付出”的发生概率提高1.8％（因显著

性大于0.05，其影响不存在），“收入稍低于付出”的发生概率降低37.0

％，“收入明显低于付出”更是降低53.0％。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满意

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人们被剥夺的不公平感，或者反过来讲，物质

生活满意度越低，不公平感越强。 

（2）原来在模型1中对公平感具有显著影响的客观社会位置变量

在模型2中的影响大幅下降，尤其在“收入明显低于付出”（模型2.3）

中，4个客观社会位置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全部大于0.05，由此得到

的结论是：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不影响人们的公平感。这与模型1的

结论显然相悖。那么，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究竟是否影响公平感呢？ 

对照模型 1和 2，问题可陈述为“客观社会位置与公平感原来存在

相关，引入第三变量‘物质生活’因子后，原来的相关消失”，对此现象，

一般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原来的相关是虚假相关，如图 1所示。但目

前情形则如图 2所示，客观社会位置与生活因子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

前者是因，后者为果，箭头方向只能是前者指向后者，因此，引入第

三变量后，虽然原来相关消失，却恰好形成三个变量之间的递推式关

系（参见图 1、图 2）。 

 

 

 

 

 

第三变量 Z                  第三变量 Z（物质生活因子） 

 

 

 

 

变量 A              变量 B           变量 A              变量 B                

（客观社会位置）       （公平感） 

图 1  虚假相关的变量关系        图 2  本研究的变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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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递推式关系存在的前提是“物质生活”因子与客观社会位置变

量必须存在相关。相关分析表明，“物质生活”因子与“个人收入”之间

的 r 相关为 0.257，与“家庭收入”的 r 相关为 0.264，与“职业”的 2η 相

关为 0.189。三个相关的统计显著性均为 0.000，即从统计上可以肯定

“物质生活”因子与客观社会位置之间存在相关。因此，图 2 所示的递

推式关系是成立的。 

这一递推式关系表明：物质生活满意度是客观社会位置与公平感

之间的调节因素，它对来自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进行了“加工”，不是

收入或职业本身，而是人们对收入、职业等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对公

平感产生直接影响，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是间接的。公平感含有被主

观“建构”的成分，是人们通过对自己生活境遇的反思后形成的。因此，

模型 2 没有推翻假设 1，只是补充说明假设 1 成立的条件，即客观社

会位置对公平感的影响是通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实现的。进而证实了

假设 2，即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客观社会位置与公平感之间的调节因

素，生活满意度低的人，容易产生被剥夺的不公平感。 

 

㈡㈡㈡㈡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态度倾向的影响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态度倾向的影响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态度倾向的影响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对态度倾向的影响 

公平感与客观社会位置发生关联，意味着不公平感不是情景性感

受，而是状态性感受，即处于某一社会位置的人，便有可能产生不公

平感；而公平感同生活满意度发生关联，同样说明不公平感是一种状

态性感受。 

这种“状态”持续一定时间，是否会产生不公平感，以及是否对个

体的态度倾向造成影响？为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仍以多项对数比率

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在态度倾向与公平感、客观社会

位置之间建立一组嵌套模型： 

模型 3： 

665544332211log xBxBxBxBxBxBait iiiiiii
i ++++++=

普通型π
π

 

模型 3 中，因变量为“态度倾向”中某一类别与参照类别“普通型”

的发生比对数，
普通型π
π i 分别为“偏狭”、“宽容”、“嫌贫爱富”和“嫌富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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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四个类别相对于“普通型”的发生比或发生概率，即共有四个数学表

达式，以模型 3.1……3.4表示。4个表达式的右边形式不变， 1x 至 4x

为个体的 4 个客观社会位置变量， 5x 和 6x 为 2 个控制变量：性别和

年龄。 

模型 4在模型 3的表达式右边增加公平感和两个生活因子变量，

其余与模型 3完全一致。 

模型 4： 

665544332211log xBxBxBxBxBxBait iiiiiii
i ++++++=

普通型π
π

 

998877 xBxBxB iii +++  

整理后的模型 3和模型 4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5。 

 

表表表表 5        态度倾向影响因素的发生比态度倾向影响因素的发生比态度倾向影响因素的发生比态度倾向影响因素的发生比 Exp（（（（B））））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及显著性检验一览表 

发生比Exp（B） 

模型3 模型4 

自变量 

模型

3.1 

偏狭

／ 

普通

型 

模型

3.2 

宽容

／普

通型 

模型3.3 

嫌贫爱富

／ 

普通型 

模型3.4 

嫌富怜

贫／普

通型 

模型

4.1 

偏狭

／普

通型 

模型4.2 

宽容／ 

普通型 

模型4.3 

嫌贫爱

富／普

通型 

模型4.4 

嫌富怜

贫／普

通型 

个人收入

（百元） 
 .998 1.003 1.009* 1.006 1.001 1.001 1.008* 1.005 

家庭收入

（百元） 
 .999  .998  .998  .996 1.000  .997  .998  .999 

职业： 1.717 1.738 2.051  .871 2.658* 1.993 1.518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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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业主、

个体经营

者 

各类技术 

人    员 
1.233 1.175 1.122  .859 1.327 1.062 .740 1.125 

各级管理 

人    员 
1.059 1.499 1.656*  .807 1.371 1.364  .958  .970 

办公室一

般

工 作 人 员 

1.344 1.693 1.592  .669 1.824* 1.708 1.047  .735 

学历： 

初中及以

下 

 .923 1.799  .762 1.200  .908 1.840   .809 1.023 

高中（中

专、中技） 
 .999 1.059   .990 1.081  .962 1.009 1.156   .973 

大专  .748  .915  .840 1.109  .763  .917  .997  .971 

性别：男  .936 1.473*  .930 1.580**  .914 1.466  .975 1.633** 

年龄 1.008  .995 1.003 1.011 1.017  .989 1.008 1.013 

公平感：收

入高于付

出 

    

 .738 3.416***  .877  .646 

收入稍低

于付     

出 

    

1.208 1.082  .851 1.006 

收入明显

低

于 付 出 

    

1.397 .984 .483**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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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 

因    子 

    
.785* 1.251* 1.346** .633*** 

情感生活 

因    子 

    
.936 1.565*** 1.442*** .788*** 

Chi-Square 84.537*** 242.802*** 

说明：模型 3：N＝1864；模型 4：N＝1541。 

“职业”参照类别为“工人、营业员等”：“学历”参照类别为“大学及以上”；“公平感”参照类别

为“收入与付出基本相称”。 

*P<0.05；**P<0.01；***P<0.001。 

 

比较表 5 中两个模型的 Chi-Square值：模型 3 为 84.537，模型 4

为 242.803，后者远高于前者。两个模型的差别在于模型 4 增加了变

量公平感和两个生活因子，因此，模型 4中 Chi-Square值的增加，说

明了公平感和生活因子对态度倾向的影响。 

就物质生活因子而言，其对四种态度倾向都具有明显影响，根据

Exp（B）的含义，物质生活因子平均每提高一个标准分数，“偏狭”倾

向（以“普通型”为参照，下同）的发生概率降低 21.5％，“宽容”倾向

的发生概率提高 25.1％，“嫌贫爱富”提高 34.6％，而“嫌富怜贫”降低

36.7％；情感生活因子的影响与此大致相似，除“偏狭”倾向外，情感

生活因子的提高能够促使“宽容”和“嫌贫爱富”的发生概率分别提高

56.5％和 44.2％，同时使“嫌富怜贫”的发生概率降低 21.2％（见模型

4.1－4.4）。 

因此，生活满意度影响人们的态度倾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容易

使人变得“宽容”，但也容易使人变得“嫌贫爱富”；而生活满意度的降

低，则容易使人变得“嫌富怜贫”和“偏狭”。 

相对而言，公平感对态度倾向的影响更具指向性。虽然“收入高于

付出”的这一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感能使“宽容”倾向的发生概率提高

幅度达 241.6％之多，但公平感的影响主要是指向“嫌富怜贫”和“嫌贫

爱富”，而且只有“收入明显低于付出”的不公平感才具有影响，两者的

Exp（B）分别为 1.869和 0.483（见模型 4.4、4.3），就是说，“轻微”

的不公平感并不影响人们的态度倾向，只有在不公平感比较强烈，处

于“收入明显低于付出”的不公平感中，“嫌富怜贫”倾向的发生概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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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上升，幅度达 86.9％，同时“嫌贫爱富”倾向大幅下降 51.7％。 

因此，公平感影响人们对群体的态度倾向，但与生活满意度对态

度倾向的影响相比，公平感的影响具有“爱憎分明”的特点：不公平感

强的人，不是将不满指向所有人，出现“偏狭”倾向，而是将不满指向

社会上层群体或富裕群体，即“嫌富怜贫”倾向大幅上升，或“嫌贫爱富”

倾向明显降低。这一统计结果基本证实假设 3，但假设 3 中的第一个

观点没有得到证实。 

生活满意度、公平感是人们对生活、工作的感受，是微观层面的

生活经验的反映；态度倾向中的社会群体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群体，对

于个体是抽象的。生活满意度、公平感影响人们的群体态度，表明人

们对宏观社会的认识具有微观层面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人们倾向将微

观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满意或不满意投射到抽象的宏观层面的对象中，

扩散到与己无直接关系的社会群体上；同时也表明在生活或工作层面

产生的不满具有积淀或凝固的特点。 

“不满”走向极端便是“仇视”，“嫌富”如向极端发展极易变成“仇

富”。因此，如果被剥夺的“不公平感”程度增强，仇富心理便易发生。

也可以说，仇富心理具有扩散化和凝固化的特点，即对富有者或社会

上层群体不加区分全都怀有愤慨态度；而且，这些愤慨态度会以态度

倾向的方式稳定在“仇富者”身上。 

 

㈢㈢㈢㈢阶级阶层意识阶级阶层意识阶级阶层意识阶级阶层意识：：：：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 

“嫌贫爱富”、“嫌富怜贫”等倾向含有明显的阶层对立，但本身不

是阶级或阶层意识，只是描述了不同类型的人，说明人们在态度对象

上存在对立。如果人们的社会态度不仅在对象上存在对立，而且在态

度主体上也存在差别，即态度倾向与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发生关联，

则可表明，社会阶级阶层意识已经形成，并通过人们的态度倾向表现

出来。 

那么，客观社会位置与人们的态度倾向是否发生关联？将模型 1、

模型 2“客观社会位置影响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影响公平感”的结

论与模型 4“生活满意度和公平感影响态度倾向”的结论结合分析，表

明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一个关系链，即：“客观社会位置→生活满意度→

公平感（生活满意度）→态度倾向”，而客观社会位置居于关系链的起

始位置。因此，客观社会位置是态度倾向的基础，态度倾向不是“内生”

的。只要这一关系链存在，就无法否认客观社会位置在态度倾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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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 

但这一关系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

必然具有关联，如同 A 与 B 相关，B 与 C 相关，并不意味着 A 与 C

必然相关。统计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如模型 3中，

对态度倾向产生影响的变量主要是“性别”，客观社会位置变量中仅有

“个人收入”和“各级管理人员”两个类别对“嫌贫爱富”倾向具有一定影

响，但显著性水平没有达到 0.01；模型 4中，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

向之间的关系并未因引入公平感、生活因子而发生明显变化，“个人收

入”对“嫌贫爱富”态度倾向的影响基本不变，“职业”的影响略有变化，

但变化的方向与本研究的假设方向相反，不是“工人、营业员等”、而

是“私营业主、个体经营者”和“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职业地位相对较

高的人更易产生“偏狭”倾向（Exp(B)分别为 2.658 和 1.824，见模型

4.1）。仅凭自变量的个别类别影响因变量的个别类别，不足以充分证

实“客观社会位置影响人们的态度倾向”的假设；况且，其统计显著性

只是处于 0.01－0.05之间的临界位置，同样不足以充分肯定客观社会

位置的影响作用。因此，统计结果不能证实假设 4。结论是：客观社

会位置对态度倾向的影响是微弱的，基本不影响人们的态度倾向，阶

级或阶层意识并未形成。 

表 5 中还有一个结果值得注意：性别对于“嫌富怜贫”态度倾向的

影响非常明显，模型 3.4、4.4中男性比女性“嫌富怜贫”倾向的发生概

率分别要高 58.0％和 63.3％。就是说，性别对态度倾向的影响明显超

过客观社会位置对态度倾向的影响。 

为便于理解本节的分析结果，本节中各变量之间的主要效应一并

汇总于图 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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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⒈图中只列出了模型 2 和模型 4 中、且统计显著性达到 0.01水平的各项效应；客

观社会位置与物质生活因子之间的三个相关量是在证实假设 2时出现的，并未出

现在前述几个模型中； 

⒉除三个相关量外，图中数值均为 Exp(B)，凡大于 1 者，其效应为促进相应变量或

类别的发生概率；小于 1者，降低其发生概率。 

 

 

五五五五、、、、讨讨讨讨  论论论论 
 

公平感等主观因素在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中究

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模型 3和模型 4表明，无论公平感等主观因素是

否加入，均不改变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之间的微弱关系，即公平

感等心理因素是多余的无关因素；但“客观社会位置影响公平感”，“公

平感影响态度倾向”这一关系链，却又清楚表明公平感等心理因素是中

介环节。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公平

感等心理因素对来自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进行了“建构”，这种建构具

有个体化的特点，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要求、发展期望或者人际比

较等，对来自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进行取舍过滤。经过这种个体化的

                                                                                                      

                                                                                                   

                                                                                                                

                  r=0.257                                    1.346                     

                   r=0.264                                               1.565                       

                        189.02 =η                      0.788   1.442                                     

                       0.990                                                                                

                                                               3.416     0.633                               

                            0.630                                                                      

                                                         0.483                                       

                             0.470                            1.869                              

                                                                                              

                                                                                          促进发生 

图 3 变量之间影响效应示意图                      减少发生                                    

收入高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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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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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贫爱富 

嫌富怜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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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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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建构，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被分解，没有进一步传递下去，更没

有汇聚成同一方向，表现在统计结果上，便是人们的态度倾向与客观

社会位置基本没有相关。 

按照后现代主义对消费行为的阐释，消费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

去主观建构，这些方式允许“偏好的改变……和不断的再生”，因此，

生活方式和消费活动“可以和个人的地位团体资格相分离”（戴维·格伦

斯基，2005：15）。这样的阐释同样适用于对态度倾向的阐释：在公

平感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下，人们的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相分离。 

公平感等心理因素不仅可能分解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也可能掩

盖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比如，职业中的“私营业主、个体经营者”和“办

公室一般工作人员”两个类别在模型 3中没有表现出“偏狭”倾向，但在

模型 4 中，当控制了生活满意度和公平感两个变量后，“偏狭”倾向明

显上升，显然，他们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较低的不公平感“掩盖了”

职业所具有的某些消极影响，而在相似的生活满意度和公平感的条件

下，他们的“偏狭”倾向便暴露出来。 

个体化的心理“建构”具有分解作用，但模型 1 和模型 2 却表明，

在生活满意度的建构之下，客观社会位置对“公平感”的影响并没有被

分解，仅仅是两者之间原本的直接关系变成间接关系。同样是心理建

构，为什么客观社会位置对态度倾向的影响被分解，而对公平感的影

响却没有被分解？两相比较，公平感是微观层面的生活感受，是个体

生活经验的直接反映，态度倾向是对宏观层面的社会群体的态度评

价，既来自直接经验的概括和提炼，也来自间接经验，具有抽象性的

特性，参与建构的主观因素也相对较多。由此可以推论，对象越是抽

象，参与建构的调节因素越多，则起始因素的影响越容易被分解。 

客观社会位置与态度倾向相分离,意味着根据人们的客观社会位

置很难辨别人们的社会态度。也就是说，从经济收入、职业、学历三

个指标构成的客观社会位置衡量，由于个体化的心理建构，人们的社

会态度呈现“碎片化”特点。 

然而，在公平感视角下，人们的社会态度并不是“碎片化”的。公

平感影响态度倾向，表明在公平感视角下人们的社会态度具有趋同趋

势，相似的不公平感导致相似的社会态度。就此意义讲，人们的社会

态度不是“碎片”，而是具有“块状”的分化特征，客观社会位置视角下

社会态度的“碎片”在公平感的基础上“聚合”起来。由此推论，如果人

们的不公平感程度增强，具有不公平感的人数增多，则发生“嫌富怜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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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倾向的人数也将增多；即使人们的社会态度原来是“碎片”，这些“碎

片”在“公平感”这一因素的作用之下也会积聚成“块状”。  

公平感是个体的心理感受。心理因素不是划分社会阶级阶层的标

准。因此，公平感视角下社会态度的“块状”分化特征不能说明阶级阶

层意识。但是，对于公平感影响社会态度，同样不能从个体的心理层

面作出解释。众多个体的相似感受超出了个体心理的范畴，是社会现

实的反映。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通过微观层面的社会公平反映出来，

微观层面的社会公平则通过众多个体的公平感表现出来。公平感视角

之下的社会态度趋同现象，说明不是社会不平等本身，而是社会不公

平状态导致社会态度的分化。 

但是，社会态度的分化并不必然导致阶级阶层意识的形成，即使

公平感视角之下的“块状”特征继续扩大，仍难断言社会态度必然会在

客观社会位置的基础上“聚合”起来。 

第一，客观社会位置是包含收入、职业、教育程度等多变量的一

个复合概念，这些变量对社会态度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甚至相反，

公平感视角之下的“块状”分化特征，在客观社会位置这一多变量的多

方向“切割”之下，社会态度仍会呈现“碎片”特征。在统计上，即使出

现许多变量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但由于影响方向不一致甚至相反，

当形成一个复合变量时，具体变量的影响会有所抵消，导致复合变量

的影响并不明显。 

第二，从具体的客观社会位置变量看，具体变量对社会态度的影

响往往不是线性的，比如模型 4.1 中“偏狭型”倾向较为明显的群体并

不是职业地位最低的“工人、营业员等”，而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群

体，“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

正比”（埃里克·霍弗，2008：48），这意味着地位最低的群体不一定是

最不满的群体。此外，个体其他方面的变量也往往会超过具体客观社

会位置变量的影响，比如，表 5中性别的影响明显高于客观社会位置

变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认为“阶级应成为一种优先的

解释术语呢”（戴维·李、布莱恩·特纳，2005：20）？ 

第三，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对于个体往往是抽象的、模糊的。勒

庞认为：“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

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古斯塔夫·勒庞，2005：98）；

西尔斯（Sears，D.O.）等人也曾经通过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政治

事态都只有很少的信息资料，而且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不是紧紧地相



社会学研究 

 27 

互联系着的”（弗里德曼、西尔斯、卡尔史密斯，1985：326），对于

宏观层面的社会现象同样如此。对象越是抽象，参与主观建构的调节

因素越多，起始因素的影响越容易被分解。随着社会生活愈益复杂，

参与个体主观建构的调节因素也会愈益增多，因此，来自客观社会位

置的影响越容易被分解。 

如果上述三点解释能够成立，说明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难以自然

汇聚成同一方向，阶级阶层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卢卡奇把阶级意识

称作“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汤普森认为人们对阶级觉悟的意识极为缓

慢，理论家揭示的阶级觉悟不是现实中的阶级觉悟；莱特则干脆将超

越个体的观念或“集体意识”看作是一种社会机制，不属于阶级意识的

范畴。这些观点其实都从不同侧面说明自发形成的阶级意识是不存在

的。没有其他社会因素的引导，客观社会位置的影响难以自然汇聚；

反过来说，如果人们的社会态度汇聚在客观社会位置的基础上，便意

味着存在其他社会因素的引导。 

人们的社会态度与客观社会位置不关联，使人们的不满情绪难以

汇聚，这也是在社会分化加大的背景下，社会仍能保持稳定的因素之

一。但是，“嫌富怜贫”、“嫌贫爱富”这些倾向在态度对象上具有明显

的阶层对立的含义，“偏狭”倾向走向极端，便是仇视社会。这些倾向

在人群中的扩散状况，是社会分割、社会认同状况的反映，这是需要

引起警觉的地方。而这些倾向在个体身上的稳定状况同样需要引起警

觉，个体态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一旦这些

倾向在个体身上趋于稳定，它们是否会向性格特征转化，成为性格特

征的一部分？相比于态度，性格对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弗罗姆认为：

“所谓的理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格结构决定的。不植根于性格的

需求不会影响人的行为”（弗罗姆，2000：47）。具有较强不公平感的

人，其对社会群体扭曲了的态度倾向经长期积淀是否会向“偏执”之类

的性格特征转化，并进一步扩散为群体的性格特征？是否会形成“个体

的社会态度－→个体性格特征－→群体性格－→阶级阶层意识”的关

系链？这是需要引起警觉，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公平感与态

度倾向相关联，如果态度倾向再以性格特征的方式稳定在个体身上，

并通过行为表现于外，无疑将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引导提供便利条件，

促使社会态度向群体性格、阶级阶层意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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